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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，國會修訂了 1973 年發佈的《康復
法》，規定聯邦機構確保殘障人士可以訪問其
電子和資訊技術 (EIT)。 

第 508 節經奧克拉荷馬州立法機構核准，於 
2004 年由奧克拉荷馬州政府簽署實施。 

根據規定，本標準適用於所有州政府機構。因
此，它們也同樣適用於所有奧克拉荷馬州政府
機構員工、承包商或任何與奧克拉荷馬州打交
道的實體。 

奧克拉荷馬州交通局 (ODOT) 保證，任何人
或任何群體在 ODOT 及其接收者、次級接收
者和承包人管理的任何計劃、服務或活動中，
不會因其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年齡、國籍、殘
障/殘疾或收入狀況而被排除參與、被否定福
利或受到歧視。 

 聯邦政府機構採購、開發、維護或使用的
電子和資訊技術產品。 

僅可對採購的產品提出投訴和控訴。 

 電子和資訊技術包括存儲、處理、傳送、
轉換、複製或接收電子資訊的產品。 

 影印機、電腦、傳真機、資訊台、軟體、
作業系統、網站和電子通訊產品。  


